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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地址：500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
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劉麗娟
電話：04-7531891
傳真：04-7283264、7283265
電子信箱
：chuang001@email.chcg.gov.tw受文者：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8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402780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來函(共1個電子檔)（0278088A00_ATTCH1.pdf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轉知10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鋼琴五重奏高

中職AB組指定曲「Piano Quintet in E-flat Major, Op.16,

IIIRondo, Allegro ma non troppo?」曲譜之疑義，詳如說明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04年8月13日藝演字第

1040002726號函辦理。

二、104學年度音樂比賽指定曲該館業於104年6月23日公告在

案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旨揭公告曲譜雖載明不限版本，除再行改編外，欲取得純

使用弦樂器及鋼琴之版本不易，可能牴觸鋼琴五重奏類僅

能使用鋼琴及弦樂器之規定。故為顧及所有參賽者的權益

，修正公告新增替代指定曲1首，曲名「Piano Quintet in C

Minor, II-Scherzo: Allegro non troppo」、作者「Alexander

Borodin」、不限版本。

四、旨揭原公告之不限版本指定曲，若參賽者可依實施要點規

定之限定使用樂器(鋼琴五重奏類：鋼琴、2把小提琴、1

把中提琴、1把大提琴)演出者，仍可選用。

五、詳細曲目資訊及其他指定曲目文字修正，請參閱全國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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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比賽網站(http://web.arte.gov.tw/Music/)最新消息之公

告。

正本：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員林高級中學、國立鹿港高級中學、國立溪湖高級中

學、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崇實高級

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

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

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和美實驗學校、國立彰化

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大慶高

級商工職業學校、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達德高

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、二林

高中、彰化藝術高中、成功高中、田中高中、和美高中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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